城厢区卫生健康局行政监督检查权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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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





承办部门负责人批阅意见








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，出示执法证





记录存制作监督检查登记表





提出改进建议








转入行政处罚程序，立案调查





受检单位或个人应按照监督检查的要求，如实提供有关的信息、资料及数据文件等；执法人员应做好监督检查情况记录。





经检查发现有轻微问题，不需处罚








经检查发现有违法违规问题，需给予处罚










